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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定古蹟臺南地方法院志工管理考核獎勵實施要點 

                                                106年 12月 27日訂定 

                                                107年 1月 1日公布實施 

                                                108年 10月 25日修訂                                                

壹、國定古蹟臺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本古蹟）為提升服務人員品質

並加強志願工作之管理，建立本古蹟志願服務人員（以下簡稱志

工）之考核與獎勵制度，特訂定本要點。 

貳、考核志工之執勤、參與教育訓練、研習等本古蹟所舉辦各項活動

狀況，作為獎勵、續聘及解職之依據。 

  一、考核內容：包括志工之執勤表現、服勤時數、出勤狀態及參與

教育訓練、活動情形等。 

  二、考核方式：分為平時及年度考核，由行政助理主辦，必要時得

請志工幹部協助辦理。 

      (一) 平時考核：登錄執勤時數、各項在職訓練、志工平時之

特殊貢獻或不當行為事實。 

      (二) 年度考核：每年 12月彙整各志工全年紀錄，由本古蹟進

行考核作為辦理續聘及年度獎勵之依據。 

  三、考核標準：勤惰狀況佔 35％，服務態度佔 25％，工作績效 25

％，教育訓練時數及活動配合情形佔 15％，即考

核分數總滿分為 100分。考核成績未達 70分者，

則不予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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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專案考核與輔導機制：志工於服務期間內違反服務守則，或不

適應志工服勤，經查確有其事，影響機

關形象及團隊聲譽，經幹部進行輔導，

如仍屢勸不聽，續有不良行為，陳報本

古蹟辦理專案考核，經考核不及格者，

通知解職。 

  五、志工每年辦理服務成績考核，其成績合格者，予以續聘。如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有正當理由經報請核准外，不予續聘: 

      (一)全年度執勤服務時數低於 60%者。 

      (二)全年度參與本古蹟教育訓練未達二次（含）以上者。 

      (三)其他不適任本古蹟工作者，如不準時執勤、服裝不整、配

合度差等。 

  六、志工有下列情形，予以解聘。 

      (一)品行不端、行為不檢，經查屬實者。 

      (二)涉及商業、政治、宗教、侵害他人權利或其他干擾他人行

為者。 

      (三)工作重大過失，或未辦理請假無故缺勤連續 3個月以上

者。 

(四)因個人因素，主動提出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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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未通過考核不予續聘者。 

       (終止服務時，應填寫離隊申請書、繳回志工證及志工相關服  

        裝。) 

七、資格保留、回復暨離隊相關規定另定之。 

參、獎勵方式：每年辦理一次(計算期間為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 

    一、榮譽獎：全年度執勤時數，平日組達 140小時、假日組達 70 

小時者 (以各組應到勤之時數作為計算基礎，不包

含代班及增班)。 

二、績優獎：執勤時數達 60%，並有特殊事蹟者，各組由組長推

薦 1人，再由本院遴選 3至 4人。 

    三、勤習獎：全年出席各項訓練課程、研習、活動，達 90％以

上者。 

    四、慰勞獎：擔任志工幹部者。 

    五 、獲頒以上獎項者，得由本古蹟於次年度優先續聘，並錄名

於本古蹟義務工作人員榮譽榜，予以頒獎表揚。 

肆、志工執勤、請假注意事項 

一、每月原組別執勤至少一班，每班以 3小時計算。 

二、執勤地點及任務，由各該組組長負責分派、調度，組長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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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式管理。 

三、志工輪值班表為固定班表，應依排班輪值，無法受理轉組申

請，但志工如已自行尋覓同意互換者，需先報備雙方之所屬

組長，經本古蹟同意後始生效。 

四、每月可請假一次，但每日上、下午班執勤人員應至少維持八

人執勤。 

五、不可遲到、早退，因故無法出勤，應事先通知組長或本古蹟

行政助理，並協調調班、安排代理人。 

六、志工簽到退，應以本人親自刷卡為原則，不得代刷，如經查

證屬實，當事人與代刷者直接予以解聘。 

七、值勤時不得帶小孩或第三人來執勤，執勤時應穿著志工服，

並佩戴志工證，志工導覽時，對參觀民眾請以志工身分表示，

不索取收受參觀者所給予之任何物品或酬金，亦不得以法院志

工隊名義擅自接洽或決定任何事物，對於不了解的事情不做背

後批評及任何承諾，當參觀者有額外之服務要求時，應委婉拒

絕或先向組長報備。 

八、本古蹟紀念品有一定的發放規定及數量，請志工執勤時，勿

隨意承諾參觀民眾，任意發放。 

九、執勤時不得擅自離開執勤區域，或從事與當班值勤及導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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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事，亦不得攜帶飲料、食物或背小包包進展場，手機須

調震動，須接聽時應於角落旁輕聲細語接聽，不得暢聊或使

用 3C產品（含上網、line等）。 

十、執勤中發生任何問題或疑問時，可馬上找組長或行政助理、

保全人員、督導意見反應。 

伍、幹部產生及職責 

    為發揮分工合作之組織功能，將本古蹟志工隊置隊長、副隊長各

1名，另設總務組、活動組等 2組，各組得置 2至 4名，協助業

務推動。 

   一、隊長：隊長由各組組長互選產生 3位候選人，再由本院選出

隊長人選；任期 2年，連選得連任 1次。當選人應於

當年度 12月組成志工幹部團隊，交接志工業務。如無

法經投票產生隊長人選時，得由本古蹟逕行指派，並

執行下列任務。 

（一）對外代表全體志工。 

（二）綜理隊務，擬定工作計畫。 

（三）協調本古蹟與志工隊之工作項目。 

（四）每半年召開 1次隊務幹部會議，並向本古蹟提出會  

      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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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了解志工參與館務之相關問題，給予必要之協助。 

（六）協助志工訓練事宜，包括招募、面談、訓練及評核。 

（七）關懷志工，代表志工隊前往慰問。 

（八）每年於 12月 25日前，舉辦隊務檢討會議並向本古蹟提  

      出成果報告。 

（九）協助辦理年度改選工作。 

二、副隊長：由隊長自志工中選任，並執行下列任務。 

（一）襄助隊長處理隊務。 

（二）協助各組工作之協調。 

（三）臨時交辦事項。 

三、幹部:由各組組長及副組長擔任(組長由各組組員推舉產生，

連選得連任；副組長由機動人員兼任)，除各組分工職掌

外，每日核對班務並依本古蹟需求，協助調度值班人力。 

（一）總務組：協助安排本古蹟各單位支援志工人力、負責公

積金管理、慶悼婚喪喜慶、管理志工辦公室及

協助各項庶務等事宜。 

（二）活動組：負責策劃執行志工表揚大會、志工聯誼參訪活

動、才藝展出及各項相關業務、製作志工大會

及志工幹部會議紀錄、協助相關業務等事宜。 



7 
 

四、年度交接業務：志工隊隊長改選業務、新舊隊長檔案及公務

用品等移交工作。 

五、志工大會及志工幹部會議 

 (一)志工大會每年召開 1次，進行年度工作檢討、新舊隊長暨

幹部交接等，全體志工均應出席，非經事先准假不得缺席；

如有需要，得召開臨時大會。 

 (二)幹部會議每 3個月召開 1次為原則，各組須派員一名參與 

會議，隊長及副隊長均應出席，如有必要得召開臨時會議。 

(三)會議紀錄提案，須經出席人員過半數決議方為生效。 

(四)會議紀錄循行政體系陳報核定後實施。 

陸、本要點經機關首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